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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元强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总计55人，代表股份55,712,52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594%（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下同）。
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44人，代表股份18,766,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0220%。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0,817,492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62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0人，代表股份 4,

895,02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67%。
4、出席、列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下三名非独立董事的选举需分别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郭元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5,533,614股；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7,319股。
表决结果：通过。郭元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1.02、选举宋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5,533,610股；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7,315股。
表决结果：通过。宋志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1.03、选举蒋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5,533,620股；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7,325股。
表决结果：通过。蒋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下三名独立董事的选举需分别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马凤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5,533,611股；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7,316股。
表决结果：通过。马凤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2.02、选举范琦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5,533,611股；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7,316股。
表决结果：通过。范琦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2.03、选举孔祥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55,533,618股；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7,323股。
表决结果：通过。孔祥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3.0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5,648,121
56,000
8,4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44%
0.1005%
0.0151%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18,701,826
56,000
8,40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比例

99.6568%
0.2984%
0.0448%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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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非职工代表董事；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2025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等
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郭元强先生
2、非独立董事：郭元强先生、宋志强先生、蒋磊先生、秦凯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3、独立董事：马凤举先生、范琦女士、孔祥勇先生（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董事均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担任职工代表董事的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为自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中，独立董事
马凤举先生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不得超过六年，因此，马凤举先生本次任期自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7 年4 月 15 日止。

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及《关于
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
1、审计委员会：孔祥勇先生（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马凤举先生（独立董事）、宋志强先生，其

中孔祥勇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战略委员会：郭元强先生、宋志强先生、蒋磊先生，其中郭元强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范琦女士（独立董事）、郭元强先生、孔祥勇先生（独立董事），其中范琦女士为主

任委员、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马凤举先生（独立董事）、郭元强先生、范琦女士（独立董事），其中马凤举

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马凤举先生（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7 年4
月 15 日止。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情况
1、总经理：郭元强先生
2、副总经理：马继勇先生、蒋磊先生
3、财务总监：邱秀梅女士
4、董事会秘书：刘玉伦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蔡舒晨先生
6、审计部负责人：张洪飞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的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刘玉伦先生、证券事务代表蔡舒晨先生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

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董事会秘书

刘玉伦先生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6号

0537-3956829
0537-3956801

zhengquanbu@lmc-ind.com

证券事务代表

蔡舒晨先生

0537-3956905

三、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吴卫明先生、左衍军先生、周向东先生，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以及董事会各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仍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吴卫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8,000股，持有上海君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股份，上海君羽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161,000股。周向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8,000股，持有济宁市
兖州区泰东投资有限公司50%股份，济宁市兖州区泰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69,300股。左衍
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78,000股，通过济宁市兖州区君泰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70,
000股。上述人员离任后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公司向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郭元强，男，1966年生，加拿大籍，高级铸造工程师，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89年7月毕业于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铸造专业，1992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系复合材料专业研究生学历。山
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郭元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6,639,996股，并通过 JADE BEAUTY HOLDINGS LIMITED间接
持有公司股票 9,359,999股，郭元强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郭元强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马继勇，男，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1年加入山东联诚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部主管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

马继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40,400股，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马继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蒋磊，男，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2年加入山东联诚精密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质量保证部部长、企管部部长、助理总经理、监事，济宁市兖州区联诚机械零
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山东联诚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
副总经理。

蒋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蒋磊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邱秀梅，女，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会计师，本科学历。2005年加入山东
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总账会计、主管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现任公司
财务总监。

邱秀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1,200股，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邱秀梅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玉伦，男，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年加入山东联诚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科员、资金税务管理科科长、财务部副部长、证券部副部长、证券部部长、
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刘玉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刘玉伦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刘玉
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蔡舒晨，男，199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21年加入山东联诚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专员。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蔡舒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蔡舒晨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
蔡舒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洪飞，男，198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年加入山东联诚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资产管理部副部长、采购部部长、仓储物流部部长、铸铝事业部生产部部长。
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张洪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经查询，张洪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5-092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根据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在董事会中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秦凯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
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秦凯，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03年加入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历任车间技术员、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生产厂长、事业部经理，现任公司重机事业部总监。
秦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秦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5-093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9

日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于2025 年12月29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为确保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
性，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通知于2025年12月29日以现场告知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郭元强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审核，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郭元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召集人，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孔祥勇先生（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马凤举先生（独立董事）、宋志强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孔祥勇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选举郭元强先生、宋志强先生、蒋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郭元强

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选举范琦女士（独立董事）、郭元强先生、孔祥勇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其中范琦女士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选举马凤举先生（独立董事）、郭元强先生、范琦女士（独立董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马凤举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马凤举先生（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7 年4 月 15 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郭元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郭元强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马继勇先生、蒋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邱秀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邱秀梅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
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玉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刘玉伦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7、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舒晨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8、关于公司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洪飞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洪飞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
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1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8
债券代码：253674 债券简称：24同方K1
债券代码：256001 债券简称：24同方K2
债券代码：256597 债券简称：24同方K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

相互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同方工业有限公司,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不存

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自上个披露日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为上

述被担保人同方工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1,09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5,213.1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履行的相关程序
为保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项经营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在2025年拟

继续相互提供担保，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司范围包括当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按
照经批准的担保计划执行具体担保事项，包括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
资提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资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授权期限自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及2025年5月24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2）。

2、担保发生概况
为支持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自上个披露日至 2025年 11月 30日，

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间相互提供如下融资担保（单位：万
元）：

担保方

同 方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同方工业
有限公司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00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36.19

借款期限

2026/11/24

担保方
式

连带责
任

本次实际担
保金额

1,090.00
1,090.00

截止目前担
保余额

3,314.00
3,314.00

是否属于
关联担保

否

是 否 有
反担保

否

其他股
东担保
情况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
主营业务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财务状况

科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资产负债率

科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人民币50,400万元

911101087934008558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8层800A

通信设备、电子产品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806,894,415.23
389,461,124.76
417,433,290.47

48.27%
2024年度
（经审计）

238,705,896.61
-51,870,599.77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921,349,927.81
333,457,855.86
587,892,071.95

36.19%
2025年三季度
（未经审计）
14,259,505.18
-42,449,482.80

韩滔
2006年9月15日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其他说明：上述被担保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
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且上述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非合并口径数据。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支

持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合公司及下
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子公司之全资/控股子
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对其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
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

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在批复额度内，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授
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在担保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

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
融资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均为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间相互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为 5,213.1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0.31%，无逾期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股票代码：600100 股票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7
债券代码：253674 债券简称：24同方K1
债券代码：256001 债券简称：24同方K2
债券代码：256597 债券简称：24同方K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9
115,674,814

5.05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韩泳江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5人，董事李成富先生、吕希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2、董事会秘书张园园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2026-2028

年）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677,833
比例（%）
94.8156

反对
票数

5,782,085
比例（%）
4.9985

弃权
票数

214,896
比例（%）
0.185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核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
协议（2026-2028年）暨
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9,677,833

比例（%）

94.8156

票数

5,782,085

反对

比例（%）

4.9985

票数

214,896

弃权

比例（%）

0.185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1为普通议案，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议案1涉及到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60,740,605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皆军、邓新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8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以公告形式发布了《关于召开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

月29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9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富力盈凯广场4501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建国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 263人，参加表决的股

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 117,292,6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88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26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 860,1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116,432,5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85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26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860,1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8%。
4、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本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162,4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0%；反对

11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729,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633％；反对 11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417％；弃权
1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5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151,4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6％；反对

11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718,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3.5845％；反对 1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789％；弃权
2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6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8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

券事务代表等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
选举吴华春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陈守德先生（独立董事）、戴仲川先生（独立董事）、吴华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选举戴仲川先生（独立董事）、陈守德先生（独立董事）、向友香女士（职工代表董事）为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选举苏超英先生（独立董事）、戴仲川先生（独立董事）、孙辉永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选举吴华春先生、孙辉永先生、柯金鐤先生、蔡宗妙先生、苏超英先生（独立董事）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超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陈守德先生（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规定。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情况
聘任孙辉永先生为总裁。
聘任吴美莉女士、李光清先生、蔡宗泽先生等为副总裁。
聘任李光清先生为财务总监。
聘任张亮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聘任童以松先生为审计中心负责人。
聘任苏雅蓉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上述人员均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中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张亮先生和苏雅蓉女士熟悉证券相关法律、法规，并且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孙辉永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2月出生，毕业于香港国际商学院（MBA），中国人民大学（MBA）、清华大学工商管理（MBA）硕士研究生课程结业，1992年至今在公司任职，具有二十多年

的皮革经营管理经验，现任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宏兴汽车皮革（福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革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
皮革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科技委员会常务委员，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兼职委员、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十一届执委会常委，安海皮革同业公会第
四届理事会会长。曾先后获得“轻工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泉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福建省科学技术三等奖”、“段镇基科技创新项目二等奖”、“福建省优秀企业家称号”。

孙辉永先生现为公司董事、总裁，间接持有公司1,023,536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华春先生之妻弟。
孙辉永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平台公示或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吴美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10月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在泉州市安溪县地方税务局任职。2007年5月至今在公司工作。获得“晋江市劳动模范”、“泉州市
劳动模范”、“福建省三八红旗手称号”称号，现为晋江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

吴美莉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华春先生的女儿，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吴国仕先生的姐姐，直接持有公司3,794,656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蔡宗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11月出生，福建师范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华侨大学MBA总裁研究班结业。2016年起在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现任事业部总经理。
蔡宗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光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月出生，毕业于福州大学财经学院会计系，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曾任三明市审计局科长、三明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福建昌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长、上海泰盛集团副总经理、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7年10月至今在公司任职。
李光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88,4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亮先生：中国国籍，1983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12年6月起在公司任职，曾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张亮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职业资格，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童以松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1月出生，湖南大学会计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经任福建华杰光电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泉州海洋职业学院财务处副处长。2017年8月起在兴

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童以松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苏雅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10月出生，毕业于福州大学会计学专业，中级会计师。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职业资格。2007年7月至2024年在公司财务部任职，2025年

起至今在公司证券法务部任职。
苏雅蓉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7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7日上午10：00在福建省晋江市安海第二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2025

年12月26日，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后，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12月26日以现场告知及书面通知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由董事吴华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全体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2、全体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3、全体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4、全体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5、全体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6、全体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7、全体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中心负责人的议案》。
8、全体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5-155
债券代码：128044 债券简称：岭南转债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岭南转债”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线上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周一）13:00
3、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
（1）债券持有人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投票开放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2025年12月29日的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债券持有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与投票的，投票开放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期限

内，非交易时段也可投票。
4、召开方式：通讯方式（线上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5、债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3日
6、主持人：董事长陈健波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
8、通讯方式（线上会议）出席的债券持有人及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张数11,214张，代表的本期可转债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共计1,121,400元，占本期可转债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30%。
本次投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债券持有人及授权委托代表共计7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张数2,525,

674张，代表的本期可转债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共计252,567,400元，占本期可转债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66.6334%。
9、公司部分董事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债券受托管理人委派人员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行动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4,504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99.9537%；反对1,17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0.0463%；弃权0张（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且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本期可转债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同意，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公司聘请，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刘丽均、罗佳瑜律师出席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岭南转债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岭南转债”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